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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1)2025年年度股東會投票表決結果；

(2)派發2025年度末期股息；
及

(3) 調整擬議合併的換股比例

茲提述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6月5日的有關本公司2025年
年度股東會（「年度股東會」或「本次會議」）的通函（「通函」）。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
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一、年度股東會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茲宣佈年度股東會上提呈之決議案均獲正式通過。

本次會議的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召開時間：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

（二）召開地點：中國北京市朝陽區針織路23號國壽金融中心30層3004及3005會議室

（三）會議出席情況：

共計4,827,256,868股股份（包括2,923,542,440股A股和1,903,714,428股H股，代表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0%）有權出席年度股東會並投票表決。就本公司和
董事合理查詢後所知，概無任何股東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於年度股東
會上放棄表決權或放棄表決贊成任何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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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1,012

其中：A股股東人數 1,011

H股股東人數 1

2.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2,966,411,969

其中：A股股份總數 2,023,902,537

H股股份總數 942,509,432

3.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佔本公司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的比例(%)

61.451298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41.926556

H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19.524742

註： 本公告所有比例保留六位小數，若出現算術結果與所列數字計算所得不符，均為
四捨五入所致。

（四）本次會議採取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僅適用於A股股東）相結合的表決方式，符
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東會規則》等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
有關規定。

本次會議由董事會召集，本公司董事長陳亮先生擔任本次會議主席並主持會
議。

（五）本公司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列席情況

1. 本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 本公司董事會秘書列席本次會議。

本次會議由本公司股東代表、本公司境內法律顧問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律
師、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共同參與計票和監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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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的議案審議情況

1. 審議及批准《2025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962,765,387 99.877071 1,774,463 0.059818 1,872,119 0.063111

2. 審議及批准《2025年年度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962,765,987 99.877091 1,782,763 0.060098 1,863,219 0.062811

3. 審議及批准2025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963,038,906 99.886291 1,686,363 0.056849 1,686,700 0.05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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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審議及批准續聘會計師事務所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962,335,006 99.862562 2,380,963 0.080265 1,696,000 0.057173

5. 審議及批准預計2026年度日常關聯交易

5.01 與關聯法人或其他組織預計發生的關聯交易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962,908,106 99.881882 1,807,863 0.060945 1,696,000 0.057173

5.02 與關聯自然人預計發生的關聯交易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962,915,406 99.882128 1,786,063 0.060210 1,710,500 0.05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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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審議及批准《獨立非執行董事2025年度述職報告》

6.01《獨立非執行董事2025年度述職報告（吳港平）》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962,810,487 99.878591 1,733,863 0.058450 1,867,619 0.062959

6.02《獨立非執行董事2025年度述職報告（陸正飛）》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962,811,487 99.878625 1,735,563 0.058507 1,864,919 0.062868

6.03《獨立非執行董事2025年度述職報告（周禹）》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962,812,087 99.878645 1,735,263 0.058497 1,864,619 0.06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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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獨立非執行董事2025年度述職報告（彼得•諾蘭）》1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962,811,487 99.878625 1,731,363 0.058366 1,869,119 0.063009

7. 審議及批准《薪酬管理制度》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962,962,406 99.883713 1,766,863 0.059562 1,682,700 0.056725

上述議案均為普通決議案，並獲得了出席本次會議的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持表決權
的過半數通過。

律師見證情況

（一）本次會議見證的律師事務所：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

（二）律師見證結論意見：

本次會議的召集和召開程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
法》等相關法律、行政法規、《上市公司股東會規則》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出席
本次會議的人員和召集人的資格合法有效；本次會議的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合
法有效。

- 6 -

1 彼得•諾蘭先生已於2026年2月27日辭去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



二、派發2025年度末期股息

關於2025年度利潤分配方案的決議案已於年度股東會上獲批准。本公司2025年度利
潤分配採用現金分紅的方式向股東派發股利，派發現金股利總額為人民幣
1,110,269,079.64元（含稅）（「2025年度末期股息」）。以本公司截至目前的股份總數
4,827,256,868股計算，每10股派發現金股利人民幣2.30元（含稅）。若因增發股份、回
購等原因，使得本公司在實施2025年度利潤分配的股權登記日（即2026年7月8日（星
期三））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目發生變化，將維持人民幣1,110,269,079.64元（含稅）的分
配總額不變，相應調整每股派發現金股利的金額，並另行披露調整情況。

2025年度末期股息以人民幣計值和宣佈，以人民幣向A股股東支付，以港幣向H股股
東支付。港幣實際派發金額按照年度股東會召開日前五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
的人民幣╱港幣匯率中間價算術平均值計算。因此，2025年度末期股息為每10股H
股2.644632港元（含稅）。

為確定有權收取2025年度末期股息的H股股東名單，本公司將自2026年7月3日（星期
五）至2026年7月8日（星期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於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有權收取2025年度
末期股息。為享有收取2025年度末期股息的權利，須於2026年7月2日（星期四）下午4
時30分前將所有股票連同股份過戶文件一併送交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
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就H股股東而言），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號舖。就向A股股東派發2025年度末期股息而言，本公司將就向A股
股東派發2025年度末期股息的具體安排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另行公告。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字[1994]
020號）的規定，外籍個人從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
人所得稅。由於本公司為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故本公司分派股息時，持有本公
司H股及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外籍個人股東無須支付中國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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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的規定，凡中國境內企業向非居民企業股東（即法人股東）派發2008年1月1日起的會
計期間之股息時，需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並以支付人為扣繳義務人。本公司將依
法按照截至股權登記日的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確定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的股東範
圍，對名列此H股股東名冊內所有以非個人名義登記之非居民企業股東（包括香港中
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它企業代理人或受託人及其它組織或團體等皆被視為
非居民企業股東），扣除10%的企業所得稅後分發相關股息。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中國證監會聯合頒佈的《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及《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
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27號）的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
通過滬港通或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股利，H股上市公司按照
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或深港通投資香港聯
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股利所得，按照上述規定計徵個人所得稅。對內地企業投
資者通過滬港通或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股利所得，H股上市
公司不代扣或代繳股息股利企業所得稅款，由企業投資者自行申報繳納。其中，內
地居民企業連續持有H股滿12個月取得的股息股利所得，依法免徵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將嚴格依法或根據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在向H股股東派發2025年度末期股
息時代扣代繳相關所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及時確定或確定不准而提出的任
何索償或對代扣代繳所得稅安排的爭議，本公司概不承擔責任，亦不會受理。

本公司已委任香港中央證券信託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在香港的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
人」），並會將已宣派的2025年度末期股息支付予收款代理人，以待支付H股股東。
預期收款代理人將於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向於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
H股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派發2025年度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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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整擬議合併的換股比例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5月18日的通函（「5月18日通函」），內容有關擬議合併。
除本章節另有界定外，本章節所用詞彙與5月18日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5月18日通函所披露，倘中金2025年末期股息、東興2025年末期股息及信達2025
年末期股息均獲彼等各自股東批准並於交割日或之前派付，則將對換股比例作出調
整。由於中金2025年末期股息及東興2025年末期股息於本公告日期已獲相關股東批
准，(i)於交割日或之前支付中金2025年末期股息及東興2025年末期股息的情況下，
東興換股比例將調整為每股東興A股可換取0.4376股中金A股（取整至小數點後四
位）；及(ii)於信達股東批准信達2025年末期股息，且於交割日或之前支付中金2025
年末期股息及信達2025年末期股息的情況下，信達換股比例將調整為每股信達A股
可換取0.5210股中金A股（取整至小數點後四位）。

本公司將適時根據適用法律就擬議合併的進展更新情況作出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梁東擎

中國，北京
2026年6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亮先生及王曙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薇女士、
孔令岩先生及田汀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港平先生、陸正飛先生及周禹先生。

- 9 -


